
附件1：
列入中期检查的省一级重点学科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学科名称
	学科
代码
	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
	省一级重点学科
	包含省重点学科情况

	1
	河海大学
	力学
	0801
	
	√
	工程力学（080104）

	2
	
	土木工程
	0814
	√
	√
	结构工程（081402）

	3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
	√
	√
	环境工程（083002）

	4
	
	工商管理
	1202
	
	√
	技术经济及管理（120204）

	合   计
	2个
	4个
	


列入中期检查的省重点学科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学科名称
	学科
代码
	省重点
学科
	省重点
建设学科

	1
	河海大学
	物理海洋学
	070701
	√
	

	2
	
	工程力学
	080104
	√
	

	3
	
	结构工程
	081402
	√
	

	4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081502
	√
	

	5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081505
	√
	

	6
	
	地质工程
	081803
	√
	

	7
	
	环境工程
	083002
	√
	

	8
	
	工程管理与项目管理
	120120
	√
	

	9
	
	技术经济及管理
	120204
	√
	

	合   计
	9个
	


附件2：

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自查报告

重点学科类别： □ 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  
 □ 省一级重点学科              

重点学科名称：                                 
重点学科代码：                                 
重点学科学位授权：□ 博士    □ 硕士

重点学科所在学校名称：                 （盖章）

重点学科所在学校代码：                         
该一级重点学科包含的省重点学科名称：
      1．                             
      2．                             
      3．                             
江苏省教育厅
二○一○八月
1．学科基本概况

	本学科已有工作基础和水平（包括学科方向、学术团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教学科研基础条件、与国内外同类学科优势与特色的比较等）




2．本学科建设的总体成效
	


注：表格栏高不够可自行增加。
3－1.“加强一级学科建设统筹规划”方面的主要措施、成效与标志性成果
	


3－2.“强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综合功能”方面的主要措施、成效与标志性成果
	


注：表格栏高不够可自行增加。
3－3.“强化优势特色”方面的主要措施、成效与标志性成果
	


3－4.“强化团队建设”方面的主要措施、成效与标志性成果
	


注：表格栏高不够可自行增加。

3－5.“强化集成融合”方面的主要措施、成效与标志性成果
	


3－6.“强化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主要措施、成效与标志性成果
	


注：表格栏高不够可自行增加。

3－7.“强化机制创新”方面的主要措施、成效与标志性成果

	


3－8.“强化建设责任”方面的主要措施、成效与标志性成果

	


注：表格栏高不够可自行增加。

4.本学科作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的建设成效
（确定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的一级学科填写，请对照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应尽快达到一级国家重点学科水平、力争在下一轮国家重点学科遴选中取得新突破，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等方面上新台阶，为江苏建设教育强省、实现‘两个率先’作出更大贡献”的要求，着重总结其作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的建设情况和成效。）

	


注：表格栏高不够可自行增加。

5.学校审核意见

	学校（盖章）：           校（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江苏省重点学科自查报告

重点学科类别： □ 省重点学科
 □ 省重点建设学科

重点学科名称：                                 
重点学科代码：                                 
重点学科学位授权：□ 博士    □ 硕士    □ 学士

重点学科所属单位名称：                 （盖章）

重点学科所属单位代码：                         
江苏省教育厅
二○一○八月
1．学科基本概况

	本学科已有工作基础和水平（包括学科方向、学术团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教学科研基础条件、与国内外同类学科优势与特色的比较等）




2．本学科建设的总体成效

	


注：表格栏高不够可自行增加。

3－1.“凝炼学科方向”方面的主要措施、成效与标志性成果

	


3－2.“加强学科带头人队伍和学科团队建设”方面的主要措施、成效与标志性成果

	


注：表格栏高不够可自行增加。

3－3.“提高科研水平”方面的主要措施、成效与标志性成果

	


3－4.“发挥育人功能”方面的主要措施、成效与标志性成果

	


注：表格栏高不够可自行增加。

3－5.“加强学科基地与优质资源建设”方面的主要措施、成效与标志性成果

	


3－6.“积极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主要措施、成效与标志性成果

	


注：表格栏高不够可自行增加。

3－7.“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主要措施、成效与标志性成果

	


4.学校审核意见

	学校（盖章）：           校（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注：表格栏高不够可自行增加。
附件4：                          省重点学科带头人信息表
	学校名称
	省重点学科及主要研究方向名称
	学科

代码
	带头人姓名
	所在部门
	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
职务
	研究领域
	是否
博导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
	
	
	
	
	
	
	
	
	
	

	
	
	
	
	
	
	
	
	
	
	
	

	
	
	
	
	
	
	
	
	
	
	
	

	
	
	
	
	
	
	
	
	
	
	
	


注：重点学科及主要研究方向带头人请与“2009年省重点学科基本信息年度报告”保持一致。
附件5：

苏教研〔2010〕7号

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省重点学科建设情况
中期检查的通知

有关高等学校：

为加强我省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管理，检查重点学科建设成效，形成激励先进、奖优汰劣的建设机制，不断提高重点学科建设水平，经研究，我厅今年下半年组织开展省重点学科建设情况中期检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期检查对象

中期检查的对象为在全省普通高校和省委党校设立的所有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省一级重点学科与省重点学科（含省重点建设学科）（名单详见附件一）。

二、中期检查内容

1．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和省一级重点学科主要依据《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建设的意见》（苏教研〔2009〕11号）进行检查。重点是2008年7月以来加强一级学科建设统筹规划、强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综合功能、强化优势特色、强化团队建设、强化集成融合、强化国际交流合作、强化机制创新、强化建设责任等八个方面的建设情况。

确定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的一级学科，在按省一级重点学科检查要求进行自查的基础上，还应对照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应尽快达到一级国家重点学科水平、力争在下一轮国家重点学科遴选中取得新突破，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等方面上新台阶，为江苏建设教育强省、实现‘两个率先’作出更大贡献”的要求，检查作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的建设情况和成效。

2．省重点学科（含省重点建设学科）主要依据《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十一五”期间加强高校重点学科建设意见的通知》（苏教研〔2007〕2号）进行检查。重点是2006年8月以来凝炼学科方向、加强学科带头人队伍和学科团队建设、提高科研水平、发挥育人功能、加强学科基地与优质资源建设、积极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七个方面的建设情况。

三、中期检查的程序与时间

中期检查工作按以下步骤进行：

1．学科自查：时间为9月25日前。在各有关学校统一组织安排下，属于检查对象的省重点学科进行自查，并形成自查报告（格式见附件二、三）。

2．学校审核：时间为9月底前。由省重点学科所在学校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

3．专家评议：时间为10月份。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各重点学科建设情况进行评议，并就检查结果与经费资助档次提出意见。

4．公布结果：时间为10月底前。省教育厅公布检查结果，并依据检查结果下达相应资助经费。

四、中期检查结果

省重点学科中期检查结果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种。对合格学科，按同类学科平均资助标准的120%、100%和80%三类，分档提供省财政经费资助；对不合格学科，取消省重点学科名称，停止省财政经费资助。

五、其他有关事项

1．所属二级学科中有省重点学科的省一级重点学科，在提交相应一级学科自查报告的同时，应按上述省重点学科的检查要求，分学科提交其所属二级学科省重点学科的自查报告。学科目录中无二级学科的省一级重点学科，按照上述省一级重点学科的检查要求，提交自查报告。

2．学科目录中无二级学科、且作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和省一级重点学科的学科，按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填报自查材料。学科目录中无二级学科、且既是省重点学科、又是省一级重点学科的学科，按省一级重点学科填报自查材料。

3．请于9月30日前上报以下材料：

电子材料：（1）《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自查报告》（附件二）和《江苏省重点学科自查报告》（附件三）的PDF和WORD格式电子版；（2）本学科立项时制订的《建设计划书》的PDF和WORD格式电子版；（3）《省重点学科带头人与学校联络员信息表》（附件四）电子版。PDF电子版中须有学校公章。

网上材料：《2009年度省重点学科基本信息年度报告》，请通过“江苏省重点学科管理信息网上填报系统”填写提交并下载打印，网址为：http://202.195.241.210（教育科研网）；http://218.94.137.112:8080（公网）。填报要求与格式与2008年度省重点学科基本信息年度报告一致。请登录系统后，进入“重点学科信息年度报告”栏目，按网上使用说明进行操作。数据录入完成并经学校确认后，请直接在网上提交上报。

本通知及附件可到“江苏教育网”http://www.ec.js.edu.cn的“行政公文”栏目和“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网”http://jyt.njau.edu.cn/的“通知公告”栏目下载。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联系人：蔡华，张晓宁；联系电话：025-83335154，83335553；电子信箱：jsyanjiusheng@126.com。
21

